
从教育管理机制的变迁来看，在过去研究生教

育发展的 40年中，2013年是重要的转折点之一。与

前 30年开展的局部性、临时性质量检查和评审不同，

2014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密集发布《关于

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

意见》《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意见》等纲领性文件，开

展常态化、制度化研究生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估。在

新的质量监管体制下，规范成为研究生教育管理和

培养的行动指南，教育管理部门依照规章制度监管

规范落实情况，研究生培养单位对标开展质量规范

建设。这种新型质量监管体制相比于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的重点建设模式，对研究生教育系统各层次、

各领域和各要素的监测更精细、严苛，很大程度上型

塑了研究生教育的组织管理形态，对研究生培养的

理念、行动与结果产生深远影响。

一、“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管

的产生与实践理路

研究生教育管理很大程度上受到整个教育系

统，乃至政府行政体制的影响。针对我国政府治理

机制，学界形成了单位制［1］、项目制［2］、锦标赛体制［3］

及技术治理［4］等多种理论模型，许多教育学者借鉴相

关理论对高等教育治理现象进行阐释，指出强激励、

结果导向的治理模式削弱了大学治理的自主性与活

力。针对上述弊端，我国政府改进治理思路，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提升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表现在行政体制改革上则是

政府职能和施政模式的转变。2013 年中央发布《国

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连续多批次取消和

下放行政审批项目［5］，自此，“放管服”成为政府深化

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黄晓春等敏锐地观察到

这种治理模式的改革实质上是从传统的行政发包制

向现代科层制运作模式的转型，由于两种模式在行

政权配置、激励机制及内部控制上存在兼容难题，因

此在推动治理模式转型中面临着许多深层次挑战，

进而引发基层政府灵活性及活力不足等问题［6］。但

上述探讨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对教育

领域内治理模式的转变及其效应还缺乏深入研究。

事实上，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除了延续

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外又有所发展，形成

以“管办评分离”为特点的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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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教育领域，权力取消和下放的内容大致划分为

三类，一是取消各类评选、评比等竞争性专项；二是

减少高校日常办学活动的行政审批与报备；三是扩

大基层培养单位自主办学权力。为确保高校既能承

接好政府下放的权力，又能有效实现政府设定的目

标，教育管理部门采取了相互衔接的三大举措。

1. 建立研究生教育质量标准。明确研究生培养

要求与质量建设规范，为研究生培养单位和管理部

门提供参照标准。2014 年国家发布《博士硕士学位

基本要求》，出台《学位授予单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

证体系建设基本规范》，文件中明确指出，学位授予

单位和教育管理部门要依据上述要求和规范进行人

才培养和质量监管。通过对比基本规范与研究生领

域的质量监管制度，如“双一流”建设评估、学位授权

点合格评估、学科评估和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等，可以

发现基本规范中研究生质量保证体系的内容基本涵

盖了质量监管的所有重点。是故，研究生教育领域

的权力下放是建立在规范性标准基础上的赋权。

2. 强化全要素、全过程质量监管。研究生教育

管理部门依据质量标准，采取多种监管工具对研究

生培养中各要素、环节和重要方面逐项监管。其中，

质量监管的政策工具包括学位授权审核、学位授权

点合格评估、专项评估、学科评估、专业学位水平评

估、教育督导、质量监测和自我评估报告等。在监管

内容方面，针对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要求研究生培

养单位建立教学督导和评价制度；针对学位论文质

量，印发《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加强学位质

量管理；针对培养质量，建立全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信

息平台，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发布质量报告。不过在

众多的质量监管要素中又有轻重之别，基于对当前

主要质量监管制度的关键词统计，发现国家重点关

注的内容首先是研究生学位论文、课程和教学；其次

是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关键培养要素；最后是培养环

节、保障制度和支撑条件等。（见图 1）这对高校研究

生教育办学的优先次序和管理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3. 加强质量问责与惩戒。教育管理部门重视质

量监管结果问责，试图通过严厉的惩罚来强化学位

授予单位的质量意识和底线思维，确保权力放得开，

放得稳。从近十年质量监管的政策变迁中可知，教

育行政部门除了不断完善教育质量监管的层级和体

系，加强研究生培养质量问责外，日益重视对质量低

下学位授予单位的惩戒。以学位论文抽检为例，教

育部对多次出现“问题学位论文”的学位授予单位主

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视情况开展专项检查、核减招

图 1　质量评价制度与保障体系中的监管重点

注：根据主要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文件整理而成。

生计划、暂停直至撤销相关学位授权。在教育行政

部门强力的质量监管下，高校将监管压力逐级向下

传递，促使整个研究生教育体系监管闭环形成。

综上可知，政府“放管服”改革在研究生教育领

域中的推行，形成了一套基于质量标准的压力型［7］监

管体制。从 2014 年起，管理部门对研究生教育质量

监管的理念、内容、激励机制和控制模式都发生较大

变化。①政府监管逐渐从运动式质量评估向制度化

质量监管转变。以学位授权点审核为例，相较 20世

纪 80年代，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部分学科开展的临

时性质量评估和检查，2014年国务院制定《学位授权

点合格评估办法》后，授权审核进入 6年一周期、评估

内容比较明确的制度化质量监管新时期。②政府监

管内容从结果导向到规范取向转变，教育管理部门

不再只关注绩效结果，而是重视质量建设的标准化、

规范化，日益强调研究生培养过程的规范化、培养条

件的齐全化、质量保障体系的科学化。③政府管理

逐渐从奖优性治理向问责性监管转变，教育行政部

门的施政不再以强激励的做法来调动高校积极性，

而是以强问责方式规约高校和基层院系。2013年教

育部取消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发布《博士硕士学

位论文抽检办法》，问责与惩戒质量低下单位。④从

政府主导的质量监管向多主体协同质量监管体系的

转变。教育管理部门开始转变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

质量评估检查机制，逐步建立起以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教育督导局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等管

理机构为主导，高校为主体，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等多方参与的质量监管体系。上述政

府质量监管理念和方式的转变，很大程度冲击了高

校面对外部质量评估时的传统响应模式。

二、质量监管压力下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治理

的响应机制

受中央政府教育行政体制改革中弱激励与强监

73



管的影响，研究生教育管理中也越来越呈现出弱化

目标牵引，强化行动过程与结果监管的趋势，围绕微

观领域单一问题、特定环节所开展的行政监管的技

术治理［4］特点日益明显。为更好揭示高校应对外部

质量监管的方式，研究以除国防科技大学之外的 38
所原“985工程”高校为对象，系统考察各高校研究生

院的组织机构、管理制度和政策文件，运用政策文本

分析法对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治理的响应机制进行

解构。研究发现高校在应对外部质量监管时，一方

面通过科层制将质量监管层层分解下压到基层研究

生培养单位，完成质量建设规范和监管的制度化；另

一方面综合运用激励惩戒机制，实现基层研究生培

养单位和师生的全面动员。

（一）以科层制为载体的质量管理机制

受到质量监管政策话语影响，质量监管理念和

规定逐渐制度化，越来越多高校在组织和制度上进

行变革。在组织层面，许多高校研究生院成立新的

质量监管机构，专门负责学科、学位和研究生培养的

质量监测与评价等事务。据调查，19所原“985工程”

高校研究生院设置质量管理办公室、质量监督或评

估科室，有的甚至由研究生院副院长来兼任质量监

管部门负责人。除专职的监管机构外，大部分高校

还设立了由专任教师组成的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

会、督导委员会，以协助学校质量管理部门开展监管

工作。

在制度层面，大多数高校研究生院在下设部门

的管理职责中明确说明承担质量监管工作。与此同

时，相关职能部门还制定政策文件，一方面规定研究

生培养的质量标准与流程，如出台导师指导行为准

则、制定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和答辩流程及学位

论文评阅实施办法等。另一方面针对重要环节采取

专门的质量监管，如通过研究生评教、院校领导分级

听课和教学督导等方式，压实研究生教学责任。通

过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论文盲审制度和学位论文

随机抽查等规定来构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

系。很大程度上规范了研究生教育的行动标准和方

式，实现研究生教育标准化、流程化和制度化，从而

确保管理权下放后有成熟的组织和制度做支撑。

（二）以竞争性激励为主的质量保障机制

在本轮“放管服”改革中，政府虽极大压缩评审、

评选和评比等激励性手段，但为确保施政目标的实

现，又将激励权赋予省级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因

此，高校在面对政府质量监管时，相比以往更加重视

研究生培养主体、要素的激励。表现为如下三种。

一是个体评优。关于研究生的激励存在于各个

阶段，主要以科研优绩为取向。在选拔阶段，不少高

校设立新生奖学金吸引优质研究生生源或取得高水

平科研成果的学生；在培养阶段，各高校不仅设置优

绩取向的学术奖项荣誉，还专门设立兼具资助和评

优的竞争性项目；在毕业阶段，设有优秀毕业生评

选。而关于导师评选包括优秀导师和导师团队评

选，导师的科研发表，或指导学生所获学位论文优秀

等级等量化指标在评选中具有重要影响。二是研究

生培养要素提升项目。随着质量监管的重点逐步从

结果转向培养条件和过程，高校设立了专门计划对

研究生培养要素进行项目式治理。据不完全统计，

关于研究生培养要素和条件质量提升的项目远超其

他种类的激励项目，其中关于课程的竞争性项目是

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一种，其次是针对学位论文设

立的竞争性项目，再次是关于研究生教材的竞争性

专项，最后是针对研究生教学的评优比赛。三是研

究生教育综合成果评选。在外部政策激励下，绝大

部分高校都组织了研究生教改项目、教学成果奖评

选。其中教改项目包括对教学内容、方法改革的微

观教学研究以及研究生教育理论、管理和质量保障

等重大问题的教育研究。而综合性的研究生教育教

学成果奖评选通常在单独设立的研究生赛道中

进行。

总之，外部日趋严苛的监管极大地激发了高校

干预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和师生行为的积极性，一

定程度上有力推动了研究生培养条件和资源的优

化。与此同时，由于高校在应对政府监管时主要采

取项目制、锦标赛制等强激励手段，并未真正激发基

层研究生培养单位和师生的内生动力，这也诱发了

质量治理和保障举措的形式主义弊端。

（三）以淘汰为惩戒的质量问责机制

面对国家层面研究生教育的关键性质量监管行

动，高校管理部门往往采取更严格的淘汰赛制来避

免“踩红线”。首先在研究生培养条件上，高校会利

用学科动态调整权对弱势学科、无望冲击一流的学

科进行裁撤。特别是在启动“双一流”建设后，不少

高校为了追求学科整体优质率，撤销弱势学科，如理

工科见长的高校大多撤销文科基础学科，而文科见

长的高校多撤销理科基础学科［8］。

其次在研究生培养质量标准上，鉴于众多合格

评估、专项评估和学科评估等质量评价中，都将科研

发表作为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致使许多高

校要求研究生在申请学位前发表一定数量和级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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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在破“五唯”改革的背景下，虽然科研发

表要求有所弱化，但从绝大部分高校的政策规定来

看，论文发表的要求并未取消，而是下放到各院系

中。在质量监管压力之下，论文发表依然是左右研

究生毕业的竞技淘汰赛，不达标者面临淘汰出局。

最后在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上，受到学位论文抽

检压力，各高校都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通过问题论

文问责制将质量监管层层下压，对不合格候选人与

其导师形成具有惩戒性的淘汰压力。大多数高校按

照问题论文发现的层次和数量对涉事院系、导师给

予不同程度的惩罚，这种负向的质量问责机制对导

师、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形成“连坐”式的淘汰压力，

问题学位论文出现的篇数越多，导师和院系被淘汰

的风险就越高。由此也引发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的

避险心理和保守性防御机制，这对研究生培养主体

自主性行动及创新型研究生培养都产生了影响。

三、质量监管对基层研究生教育管理和师生行

为的非预期效应

随着质量监管成为高校研究生教育治理的一种

常态化手段，围绕研究生教育质量形成的一致性量

化术语，逐渐演变为统治的技术工具，高校管理部门

借助规范化的质量程序，将国家治理理念融入并塑

造新的基层研究生教育管理和行为［9］。不过基层研

究生培养单位、导师和研究生在面对外部强制或诱

致的刺激时，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根据质量目标与制

度化手段之间的关系做出差异化选择，出现遵从、仪

式主义、创新或退却等不同行为［10］。为此，研究将依

据笔者在 2020—2021年间对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

师生所做的调查数据，就质量监管对基层研究生教

育管理和师生行为的影响展开论证。其中，访谈个

案包括 9名教授（人文社科 3人，理工科 6人）和 16名

博士生（人文社科 4人，理工科 12人；三年级 7人，四

年级及以上 9人），受访对象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

问卷调查针对上海某“双一流”建设高校的 518名拟

毕业博士研究生，其中全日制、非全日制分别为 430
人、88人；人文社科、理工科分别为260人、258人。

（一）强行动性规范下的遵从与仪式主义行为

自 2013 年以来，国家颁布的大量质量监管政策

传导至高校，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一方面严格遵从

官方要求制定非常周详的制度，如为确保学位论文

质量而采取的严格举措；另一方面则为了获得组织

活动的合法性，仅是采取与外部要求形式上一致的

做法。正如迪马吉奥和鲍威尔所言，当一个组织受

到所依赖组织以及社会文化期待施加的压力时，往

往会诱发仪式主义或象征主义的行为［11］。这种仪式

性行动对于质量的提升往往较为有限［12］，导致在现

实中更多的只是被象征性地施行，这在基层研究生

培养单位中有诸多表现，特别是在师德评价、研究生

课程、教学等重点监管领域具有很强的象征主义色

彩。如不少高校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制定《研究生

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考核实施办法》，但实际上大部分

基层院系所开展的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考核评价的结

果都为合格以上，并没有起到真正的督促作用。

此外，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监管是众多国家层

面质量监管制度的重点，经由高校层层传递和转化

到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时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

种是鼓励导师、教师积极申报各类课程建设项目、教

改项目及优秀教学成果奖。某“双一流”建设高校副

院长在访谈中表示，为了完成学校的项目，“有时需

要学院层面，其实主要是利用私人关系去动员符合

条件的老师去申报、参加评比活动。”至于研究生教

育质量项目的实施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则没有得

到关注，以至于某职能部门负责人面对研究者评价

历年教改项目成效的请求时，发出“不用评，都是垃

圾”的无奈感叹［13］。另外一种是在院系成立研究生

教育教学督导组，对研究生课程教学以及学位质量

进行督促和评价。不过实际情况是，院级督导组的

人员专业化程度较低，相关教育管理者、教师和研究

生对督导的认知存在偏差，对于督导专家提出的问

题和建议往往束之高阁，有的教师甚至认为督导是

对教育教学专业行为的一种监视，进而产生心理反

感和抵触情绪［14］。因此在实践中，基层研究生培养

单位存在以质量项目、质量监督活动替代更具实质

性的质量建设的现象，此类质量监管行动有着较强

的仪式主义特点。

（二）多重压力下研究生导师的策略性选择

研究生导师的多重角色引发了多部门监管，其

中既有关于导师或师资质量的综合评价，也有针对

导师履职尽责的专项评估。面对外部多重监管压

力，研究生导师往往会根据监管内容重合度和严厉

程度予以策略性应对。在众多质量监管项目中，学

位论文质量是导师尤为重视的指标。这是因为以学

位论文抽检为核心的质量保障制度和其他监管制度

相嵌套，论文抽检的结果牵涉导师及所在院校的声

誉、招生指标和绩效资源配置。正如一位博士生导

师所言，“导师压力也很大，学生外审不过要给导师

记黑点，导师记黑点就不能招生了，所以导师是担责

任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工科教授）故而为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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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达到要求，导师对培养各环节都高度重视，

例如在招生环节，加强了对非全日制和国际留学生

名额的限制［15］，不愿招收指导“双非”院校考入的研

究生、女研究生和留学研究生等被认为学习能力较

弱的群体［16］。在培养环节，十分重视博士学位论文

选题，为确保论文选题的可行性及完成性，有经验的

导师会为博士生挑选研究耗时相对较少的主题［17］。

此外，对导师多重角色的交叉监管中，科研发表

是重要环节，作为师生共同体的密切相关者，对导师

科研发表的评价同样也会影响研究生的科研要求。

许多理工科导师对论文发表做出明确规定，不达标

者无法进入论文送审和答辩程序。“论文发表学校有

一个尺度，学院有一个尺度，系里还有一个尺度，但

我们实际上比这个尺度要高很多。”（“双一流”建设

高校，工科教授）此外，还有导师会对论文发表质量

提出更高要求，“我觉得我的成果已达到发表水平，

但导师认为应再进一步研究，继续补实验，冲击更高

水平的期刊。”（“双一流”建设高校，理科博士生）

相比之下，对于质量监管中倡导性且不易量化

的内容，导师则更倾向于采取象征性行动，例如对研

究生课程教学质量项目的形式化参与。从现实情况

来看，导师申报各类研究生课程教学项目的积极性

并不高，参与申报课程、教改项目的教师，很多是出

于绩效考核和职称晋升等方面的功利考虑。另外，

关于导师培训也更多是表面性的遵从，虽然绝大部

分高校都严格要求导师参加培训课程，但很多导师

只是为完成相关要求而参加培训，实际效果不佳。

（三）高激励目标诱发研究生的功利化行动

院校制定的质量监管政策和导师有选择的行动

策略，传导至研究生群体，集中体现为学位论文质量

评价和科研成果发表激励带来的压力。在我们开展

的调查中，发现学位论文盲审制度、抽检制度引发博

士生对学位论文质量的普遍重视，高达 82.7%的受调

查者持认可态度。此外，76.6%的受调查者表示论文

发表要求给自己带来较大压力。足以看出，学位论

文质量监管制度和科研发表要求已经成为当前影响

博士生学习的重要制度。鉴于此，进一步对质量监

管制度与博士生日常学术行为的关系探究发现，随

着博士生对学位论文盲审和抽检制度的感知程度提

高，虽然会激励博士生加大学术投入，但也会诱使其

降低学术冒险意愿，选择难度较低、更容易出成果的

研究选题。与此相似，在论文发表要求方面表现出

同样的效果，论文发表压力越大，越容易产生保守性

的学术心理和功利化的科研行为。（见表1）

表 1　博士生质量监管感知与学术行为的关联

制度
感知

盲审
制度
感知

抽检
制度
感知

论文
发表
压力

程度

较小

一般

较大

F
较小

一般

较大

F
较小

一般

较大

F

选择难度较
小的学位论

文题目
2.44
3.08
3.39

8.45***
2.73
3.09
3.39

6.70**
3.05
3.02
3.42

9.55***

选择容易
出成果的
研究课题

2.78
3.41
3.63

6.17**
2.93
3.39
3.63

6.93**
3.35
3.23
3.68

13.42***

习惯于主
动学习和

研究
3.11
3.49
4.01

26.49***
3.13
3.46
4.02

32.77***
3.80
3.68
3.98

8.23***

经常阅读
专业经典

文献
2.78
3.45
3.98

30.03***
3.00
3.41
3.99

33.35***
3.45
3.59
3.97

15.20***

经常参加
学术讲座
和会议

2.67
3.22
3.55

9.51***
3.00
3.18
3.56

9.16***
3.20
3.25
3.56

6.70**
注：**表示p值小于0.01，***表示p值小于0.001。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在硕士生层面有着更

显著的体现，以科研优绩为取向的研究生激励体制

和以科研产出为毕业要求的淘汰机制相互交织，极

大调动了硕士生的功利行动。调查表明绝大部分硕

士生发表论文主要目的是“完成院校硬性规定需要”

“拿奖学金、报奖或入党”占比分别高达 76%、64.9%，

而真正出于学术兴趣发表的在所有动机中倒数第

一。（见图 2）更重要的是，对于科研训练期的硕士生

而言，过早及过于刚性的科研发表规定，不仅容易催

生论文粗制滥造、求量不求质，而且易诱发诸多学术

不端行为，如花钱买文章、抄袭剽窃、数据造假等。

（见图 3）这种“揠苗助长”的功利行为，导致研究生学

风浮躁，急功近利心态盛行［18］，长远看会削弱研究生

的学术内在动机和志趣，损伤我国学术后备力量的

科研价值观和学术信念与理想。

图 2　硕士生发表论文的动机

四、质量监管和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关系的反

思与改进

（一）结论

在政府“放管服”改革背景下，质量监管俨然成

为研究生教育领域一种新的常态化治理手段。从

2013 年起，中央政府层面日益淡化积极的事前干预

和激励手段，转而注重采用基于标准规范的质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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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论文发表规定与学术不端行为关联认知

管，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不过面对上级政府的监管

压力，高校和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在实践过程中加

入更多契合自身需求的应对策略，从而形成研究生

教育质量监管的分级运作机制。例如在高校层面，

动用了评选、激励等诸多积极干预的政策工具。高

校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为了确保研究生教育质量守

住政府划定的“红线”，既设立专门的研究生教育质

量管理机构，制定标准化的研究生培养制度，规范研

究生教育相关利益方的行为，又充分运用激励权，以

外部质量监管内容为重点，设立大量具有竞争性质

的专项项目、评比评选和评优活动，以及带有淘汰性

质的质量问责机制。（见图4）

图 4　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管的运行逻辑

在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层面，科层制的运行机

制虽然规范了基层院系办学行为，但也导致基层培

养单位有选择地执行，引发象征性行动、仪式主义行

为。课程教学与论文发表领域中竞争激励制的应

用，对导师和研究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名目繁多的

课程教学质量项目只得到导师的策略性回应，为完

成绩效考核、职称评价而参与，并没有深度投入，质

量提升效果不明显。而对于研究生而言，以科研成

果为核心的奖项竞争，加剧了论文发表压力和功利

化行为。最后围绕学位论文质量形成的淘汰赛制和

层层加码的预防式做法，在确保学位论文质量合格、

合规的同时，也导致相关利益方出现保守主义心态，

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开展具有高冒险性的原创研究。

（二）反思

作为一种治理手段的质量监管型塑了研究生教

育的管理体制和行动样态，对政校关系、研究生教育

活动和质量产生了深层次影响，需要我们重新审视

其引发的一系列非预期效应。

1. 外部监管与内部自治的张力。从外到内的质

量监管冲击了政府、高校和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之

间的传统关系。在政府和高校之间，政府监管的重

点是一头一尾，一方面牢牢把控研究生教育质量内

涵界定的话语权，如质量评价的内容和指标；另一方

面强化质量问责权，通过惩戒影响资源配置和办学

声誉。在头尾控制之下，留给高校自主办学的空间

则受到较大压缩。更重要的是为避免出错受到惩

戒，保守性的规范遵从与防御性的合规行动成为高

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现实行动策略，从而弱化了高

校治理和人才培养的自主权和创新意愿，这与政府

推进“放管服”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初衷相悖。

此外，在高校管理部门和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

之间，呈现出“权力上移”的特点。高校面对外部多

重质量监管压力，不仅通过科层制方式组建质量管

理新机构，出台标准化的质量保障制度、行动方案；

而且充分运用高激励和高淘汰赛手段，动员基层研

究生培养单位竞争一系列专项质量项目。这引发研

究生教育的权力从个体与系所层面不断向院校层面

转移，学校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大，利用质量

保障名义制定日益细致的研究生培养政策［19］。随着

导师权力的上移和责任的强化，也致使导师权责日

益不对等，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导师的策略性行动。

2. 显性监管与隐性质量之间的错位。作为一种

权力的质量监管，规训权力的发挥需要对原子化个

体进行可视、规范裁决和检查［20］，这就要求权力所指

对象都是可以算度的［21］。换言之，唯有可识别和计

量的对象才能纳入评价和监管范围。因此，在一系

列质量监管中，都要求高校和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

对照“指标”提供可量化证据。

质量监管权力规训的结果导致高校和基层研究

生培养单位尤为重视可量化的质量指标。然而其中

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科研论文的达标未必意味着

研究生培养的合格，正如受访导师所言“博士学位有

一个衡量标准，不是看你发了几篇论文，而是看你是

否具备解决系统工程的能力。”（“双一流”建设高校，

工科教授）此外，论文主要反映研究生的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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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劳动力就业市场所重视的沟通交流、团队合作、

组织协调等软技能则无法得到识别。所以简单以论

文质量来代替培养质量，会导致中国研究生培养质

量狭隘化，与市场、社会需求脱节。二是显性的科研

成果、课程和教学项目以及质量保障制度规定，并不

意味着良好的导师指导、有效的课程教学和包容并

蓄、自由研讨的育人氛围。某种程度上，过度的科层

制管理和高度竞争的激励性体制，往往是以消解基

层培养单位的团结感和共享意愿为代价，而后者在

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方面反而有着更重要的价值。

3. 质量监管与质量提升之间的分歧。随着政府

部门质量监管的常态化和力度增强，高校和基层研

究生培养单位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合规之

上，承受较大的规范负荷［22］。这导致监管对象一方

面注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规章制度的完善，但这

些规范化行动对质量的提升更多是象征性的，在基

层研究生培养单位中，极容易导致以质量规定、符号

性的项目和奖项曲解抑或替代教育质量本身的异化

现象。另一方面重视外部质量监管内容的激励，高

校和院系所设计的一系列专项计划、奖惩规则，基本

都是政府质量监管的重点关注领域。然而这更多是

为教育质量的保障而设计，与教育质量的提升并不

一致，众多高质量研究生教育影响因素，如参与科研

项目的级别类型，学位论文选题挑战度和院系学术

氛围等，在质量监管和建设行动中并未得到重视。

当高校教育管理者将质量建设的目标定位于质量保

障而非质量提升时，就会采取保守的资源分配和制

度设计，从而抑制学术创新、质量提升所要求的宽松

环境、浓厚氛围、试错机会与探索空间。概言之，质

量保障与质量提升并非必然的因果关系［23］。

（三）建议

第一，建立风险型、协商型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管

模式。纵观国际，无论是英美市场型监管，还是欧陆

系统设计式监管［22］，都在竭力减少监管对高校自治、

自主和学术自由的侵扰以及大学办学的合规性负

担［24］。因此，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在开展质量监管

时，一方面应从普泛型监管向风险型监管转变，根据

相关质量监测数据，建立信用风险分级体系，设立动

态的免审查单位库，重点关注存在质量风险的高校，

从而减轻质量监管的行政成本和基层研究生培养单

位的合规负担；另一方面应从问责型监管向协商型

监管转变，质量监管机构应注重各类评估和检查的

响应、协商与共同建构，通过向监管对象反馈评估或

检查结果，加强与监管对象的民主协商，共同研讨制

定改进方案，真正实现以评促建，提升培养质量。

第二，构建以质量提升为取向的高校研究生教

育支持型管理体制。从研究生教育质量内涵建设的

角度出发，一是要明确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的

权力负面清单，规范约束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治理

行为，特别是在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学术质量评价等

方面，应尊重和确保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学术自

主权。二是要从激励型管理向支持型管理转变，审

慎使用竞争性的激励或惩罚工具，充分考虑竞争机

制和监管政策的非预期负面效应。三是围绕研究生

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要素建立质量监管体系，重视

科研项目类型与质量，学术交流资源与机会，以及宽

松自由、包容试错的学术氛围等软条件。

第三，强化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的质量话语权

和行动自主权。面对外部日益强化的质量监管和问

责，一方面应尊重和维护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的质

量判断权。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应根据自身特征，

构建多元、科学和合乎研究生成才规律的质量评价

标准。另一方面应强化基层院系教授委员会的裁决

权。提高学术委员会在招生选拔、人才培养方案、课

程教学、奖项评定、导师评聘、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

等方面的实质权力，通过增强基层院系专家同行的

集体治理意识和责任感，强化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

的自主行动能力，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十年来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管的运作，深层次上

激发了高校质量治理的自觉意识和自主行动，基于

质量监管标准所形成的治理术不仅影响研究生教育

质量的内涵认知和建设方向，而且改变了基层研究

生培养单位的权力关系和行动方式。高质量研究生

培养需要系统反思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管的成效和影

响，着眼于研究生内涵建设和培养质量提升，从合规

性的强制监管转向更富韧性、灵活性的精细监管。

（李 永 刚 ，天 津 大 学 教 育 学 院 副 教 授 ，天 津　

300350；李海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员，上

海　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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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al Logic and Unexpected Effects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Quality Regulation in China

LI Yonggang1　LI Haisheng2

（1.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2.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Affected by the government’s reform of “delegate powers, improve regulation and strengthen 
services”,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field has started quality regulation for nearly ten years. By carrying out 
institutionalized evaluation and quality accountability, the educ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has greatly stimulated 
the motiv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use the compulsory bureaucratic system, the highly competitive reward 
system, the project system, and the knockout system; these changes in turn lead to ritualistic behaviors in the 
management of basic units, supervisor’ strategic actions, and utilitarian learning methods for graduate students. 
This kind of hierarchical operation mechanism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quality supervision causes tension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quality regulation and internal autonomy of universities, between explicit supervision 
and implicit quality, and between quality assurance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In the future, the quality regulation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should be oriented to quality improvement, establish a risk-based and negotiated quality 
regulation model, build a postgraduate education supporting management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strengthen the quality voice and action autonomy of basic units.

Key words: quality regulation; quality assurance; quality improvement; postgraduate educ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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